
臺北市大安區 龍安 里107年度推行『睦鄰互助聯誼活動』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

      臺北市大安區依據大安區公所      107  年 1月 3日北市安民字第10730005700號

函107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暨「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

經費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

      為增進鄰居相互認識，促進情感交流，透過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之辦理， 

啟發鄰里意識，並結合地方資源，發揮睦鄰互助功能，達到守望相助之

目的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大安區公所

四、承辦單位：龍安里辦公處

五、辦理時間： 107年 2月 25、26日(日、一)

六、辦理方式與內容：

行程：

第一天：→集合出發→沿途欣賞國道風光→午餐→倒風內海傳奇(麻豆總爺糖

廠)→內海故事館→葫蘆埤生態公園→蔴荳舊港文化園區→台南大億麗緻酒店→

晚餐。

第二天：晨喚→健康早餐→鹽水小鎮巡禮→月津故事館、八角樓、永成戲院→午

餐(風味料理餐)→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→車上影片欣賞或卡拉OK歡唱→晚餐→

一路返回溫暖的家

七、集合時間：107年 2月 25日(星期日)上午6:30分

八、集合地點：和平東路一段199巷口前

九、參加對象：設籍並實際居本里里民。

十、經費：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臺北市大安區公所補助(新台幣)陸萬 

     元整，不足之數由里辦公處自行籌措支應。

十一、本睦鄰聯誼活動實施計畫陳報區公所備查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



正補充之。


